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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472) 

 

 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之變更  

 

新絲路文旅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吳光曙先生已辭任

並不再擔任 (i) 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公司秘書」 ）；(ii)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3.05 條規定之本公司授權代表；及(iii) 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

例第 16部代表本公司在香港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與通知之本公司授權代表（統稱「授權代

表」），自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起生效。 

 

董事會並宣佈，吳武振先生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自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起生

效。 

 

吳武振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並持有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及經濟學碩士學位。彼於

會計、財務管理、收購合併、資本融資及上市合規方面具有豐富經驗。於加入本公司前，吳

武振先生曾於一間知名審計事務所工作，並曾於一間聯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擔任財務及公司

秘書職務 。 

 

董事會謹藉此衷心感謝吳光曙先生於其在任期間對本公司所作出之寶貴貢獻，並對吳武振先

生之新委任表示熱烈歡迎。 

 

 承董事會命 

新絲路文旅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馬晨山 

 

香港，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馬晨山先生、張建先生、杭冠宇先生及劉華明先生；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丁良輝先生、謝廣漢先生及曹貺予先生。 


